
  

 

警官指示同仁代簽領取超勤加班費案 

 

（一）事實概述 

某縣府警局巡官甲經民眾檢舉於出任派出所副所長職務期間，多次指示

同 仁代簽不實之出入登記，詐領加班費，疑涉刑法第 213條「公文書

登載不實」
8
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
9
，雖地檢署偵查終結查無詐領犯罪事實，據予簽結，惟檢察官

亦函請該局檢討代簽行政違失，政風室經查甲多次指示同仁代簽涉有行

政違失，受指示同仁（總計 14位）違反勤務規定執行代簽，及渠上級

長官因考核監督不周之責，經簽奉該機關首長核可移送考績會檢討相關

人員行政責任。 

 

（二）懲處（戒）情形 

1.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指示同仁代簽出(入)登記簿，據以領取超勤

加班費，違反勤務規定涉有行政違失，經該局考績會決議記過 1次，並

調非主管職務，相關人員則因考核監督不周及代簽事由，分別予以記過

一次、申誡二次或申誡一次之處分。 

2.相關法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 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第 1款：「不遵規定執行職務或執行公務不力，情節輕微。」、第 11

款： 「對屬員之工作違失，監督不周，情節輕微」、17款：「其他違反

法令之事項，情節輕微」、第 8條第 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一

大過：執行公務有重大疏（缺）失。」、第 9條第 1項：「各警察機

關、學校主官（管）及相關人員對考核監督對象中有發生違法或品德

操守上之違紀行為，應負考核監督不周責任」。 

 

（三）廉政小叮嚀 



  

1.警察為人民之保母，應知法守法以為人民之表率，詐領加班費之行為，

除有觸法之虞更導致自身受到行政責任的追究，在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

滅的紀錄外，更影響機關聲譽，破壞民眾對公部門的期待。 

2.本案甲涉及刑責部分，雖因查無犯罪事實據經檢察機關核予不起訴處

分，惟其行為違反勤務規定涉有行政違失，相關人員及其上級長官亦因

此遭受連坐處分，此案例深值警察機關人員省思警惕。 

 

備註： 

8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9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

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如何維護機關設施及同仁之人身安全】 

一、注意可疑之人、事、物 

多數行政機關為開放式服務機關，民眾進出洽公頻繁，要實施門禁管制實屬不易，

惟可請服務臺或保全人員加強辨識可疑人物（例如：疑似攜帶危險物品、特別注意

攝影機位置、穿著不合時宜、詢問特定人員位置、嘗試進入非洽公區或其他形跡詭

異行為），並適時詢問洽公事由，藉由交談過程中初步判別是否有不良意圖。 

 

二、充實監視設備系統 

在發生糾紛時，往往各說各話，惟有證據能還原事實，監視設備除了監看洽公民眾

有無異常舉動以作為預警資料外，更是發生糾紛時重要的佐證資料，過去有案例於

法院審理時，即因調閱監視錄影畫面，發現民眾確實有對承辦人員狀似怒罵舉動，

再輔以在場人員作證怒罵內容後，使法院得以認定該民眾確有侮辱公務員之行為。 

 

三、訂定標準處理程序 

對於洽公民眾可能發生之各種偶突發狀況，政風單位應協助機關訂定一套標準處 

理程序，從洽公動線、狀況發生、支援人力、協助單位等均應有明確的依據，其處

理原則如下： 

（一）先要引領民眾離開第一現場（窗口、櫃臺），倒杯水紓緩其憤怒之情緒，俟其

心平氣和，再予以解釋。 

（二）由後線或資深熟悉業務人員即時出面瞭解、避免衝突升高，並隔離不相干人員。 

（三）誠懇、耐心、傾聽、婉轉解決對立、緩和情緒。 

（四）不卑不亢、不使用刺激言語或誇張、過度肢體動作。 

（五）察言觀色注意任何可能突發狀況。 

（六）妥善因應衝突事件階段：潛伏、爆發、延續、善後期（可能發生不良副作用）

之處理步驟。 

（七）由主管、首長（副首長）最後出面斡旋緩頰，或以書面申訴等方式結束爭執。 



  

 

四、加強員工危機意識 

基層公務機關之業務與業者、民眾接觸頻繁，且與其權益息息相關，常遇有「爭執

衝突」事件發生，公務員必須本諸職權依法行政，以「同理心」爭取與民眾「良性

互動」，講求技巧，必能減少不必要之紛爭和困擾，另應教育宣導員工狀況處理程

序，定期演練以使員工熟悉應變程序及提升危機意識。 

 

 

(本文轉載自澎湖縣政府稅務局宣導網站) 

 

 

 

 

 

 

 

 

 

 

 

 

 

 

 

 

 

 

 

 

 

 

 

 

 

 

 

 



  

 

 

使用隨身碟存取公務資料，造成機密案件外洩 

 

一、案情摘要： 

警察局某分局警員 A得知同事 B獲選機關推薦，將報名某活動接受表揚，因 A

員曾參與該活動並有得獎紀錄，具填寫資料經驗，遂利用隨身碟複製相關推薦

資料，並使用家中電腦協助 B員完成提交程序，豈知家中電腦因安裝 P2P分享

軟體，致使插入隨身碟繕打資料之同時，進而將存於隨身碟之刑案移送書等資

料隨之外洩，A員行為已違反相關資安規定，經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2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1.刑法第 132條第 2項。 

2.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 6條第 1款。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可攜式媒體設備（如隨身碟、隨身硬碟、筆記型電腦、PDA、數位相機、各式 

記憶卡等設備產品）如自單位攜出時，應將其內之公務資料完全刪除。 

2.勿將公務資訊攜回家中「公務家辦」，增加洩密風險。 

 

 

 

(本資料轉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案例彙編) 

 

 

 

 

 



  

 

<不要問憑什麼，要問為什麼> 

比爾‧蓋茲（Bill Gates）不會告訴你，他的母親是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的董

事。 

正是他母親，為他促成了第一筆大生意。 

 

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不會告訴你，他的父親是國會議員，8歲就帶他參觀了

紐約證券交易所，學習金融知識。 

 

這些人生贏家，都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運氣又好，他們的成功，理所當然。 

 

的確，以上的故事是真的。 

但個人努力、打拚的成分，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計嗎？ 

 

見到比自己優秀的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立刻找出一堆客觀原因，論證其優秀背

後有著「不為人知的隱密」？ 

 

又一次輕易與自己和解，最終坦然放下愧疚感，繼續安於現狀，真的是很多人慣有

的邏輯。 

 

在成年人的世界，這樣的行為只是暴露了你可憐的自戀而已。 

 

你越擅長自我開解，就越會在泥沼裡原地踏步，最終和別人的差距只會越拉越遠。 

 



  

「憑什麼」總掛嘴邊，會讓你無視缺陷、拒絕成長! 

 

心理學上將價值觀分成兩類，一類叫弱勢價值觀，一類叫強勢價值觀。 

 

抱持弱勢價值觀的人，最大特點是喜歡抱怨，習慣性質疑規則不合理。 

 

凡事張口就是憑什麼，背後的實質情緒指向，是在抱怨規則不公平。 

 

無論看什麼，都覺得大有問題，卻唯獨看不見自己的問題。 

 

與弱勢價值觀相比，強勢價值觀的人很少質疑規則，而且在遇到問題時，更傾向於

問「為什麼」。 

 

對現狀不滿是好事，但它應該成為我們奮鬥的動力，而不僅僅是抱怨的泉源。 

 

掉到弱勢價值觀的陷阱裡，總習慣以受害者身分自居，因當前的位置和待遇， 

禁錮住自己的思維，是很危險的。 

 

馬東的米未公司門口，掛著一條標語：「感覺疼的時候，你正在成長。」 

 

少說點憑什麼，少一點對規則的抱怨。 

反過來，多問為什麼，多分析問題，嘗試接納規則，才會帶來完全不同的認知格

局。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文章） 


